
教育人員退休重審 「停發、退休再任註記」作業操作步驟 

請各級學校於 107 年 2 月 2 日前完成下列作業。 

一.停發註記：現在正在停發月退休金者及暫停優惠存款者，請至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

業項下維護。 

二.退休再任註記：曾經有或現在退休再任，請選擇「是」，無則請留空白或選擇「否」，若需修改者請至請至公教

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項下作業。(如退休人員曾任教育人員或公務人員辦理 2次

退休；至於軍人退伍後再任教育人員者非本次重審範圍，如屬是類情形，則此處請勿勾選) 

三.退休人員之臺灣銀行優惠存款經確認為「0」者，務必於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優

惠存款停發註記頁面註記原因；例：國內營運部：銷戶日期(1020314)/銷戶原因(已銷戶)。 

四.退休 (一次退、兼退、月退) 人員經確認已亡故者，務必於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休停發註記頁面註記死亡日期。 

 

 



一、停發註記:1.先進入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台系統，點選退撫基本資料維護查詢 

 

 

 



2.點選修改 

 

 



3.退休停發註記:選擇停發原因代號 

 

 

 



4.並於停發原因說明註明停發原因點選停發原因期間停發日期(迄日無須點選) 

 

 



5.優惠存款停發註記:選擇停發原因代號 

 

 
 



6. 並於停發原因說明註明停發原因點選停發原因期間停發日期(迄日無須點選) 

 

 

優存停發原因可先至步驟 7.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查詢 



7.點選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優存計息教育人員校對系統查詢優存資料 

 

 

 

 



可將備註欄位之原因填入優惠存款停發原因說明 

 

 



8.儲存 

 

 



二、退休再任註記 1.先進入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台系統，點選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已退人員重審作業已退人員資料校對作業 

 

 

 
 



2.點選校對 

 

 



3.如有退休再任註記點選”是”，如果無退休再任情形則無需點選 

 

 

 



4.點選儲存確定 

 


